现金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外包服务采购需求

一、服务供应商要求
供应商应具备承接我行现金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外包服务的能力。
二、服务品类
本次采购的商品品类为：2026年9月至2028年12月金库现金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外包服务项目。
服务提供方式：驻场式。
三、服务内容
1.金库现金清分整点：本、外币现金（含纸硬币，柜面、自助设备等各渠道现金）的清分、整点、盖印、打捆、装箱，以及箱包整点搬运（包括：现金异步拆包、硬币打包、款包核对整理、现金搬运）。其中，硬币打包指对已完成清分整点的硬币进行塑封、贴膜、入箱、打捆、贴标等操作；现金整点搬运服务指外包人员在行方人员监督下，在我行及人行指定区域，对已上锁封装的成箱/袋现金进行装卸车操作。
2自助设备现金运维，包括：自助设备回钞登记、配款装箱及清机加钞。其中，自助设备回钞登记包括自助钞箱开箱、回钞登记、核对等操作；配款装箱包括加钞现金装箱、营运线路配钞、每日盘库等其他关于自助设备整点业务要求；清机加钞指自助设备清机加钞、回钞钥匙及钞箱交接、吞没卡处理、更换凭条、处理设备简单故障等。
四、服务团队
1.现金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外包服务团队要求：派驻我行的外包服务团队应至少包含2名现场管理人员及11-16名现金清分整点人员（人员数量可由我行根据现金业务清点量进行弹性调整）。
2.派驻服务人员应与外包方签订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且取得反假货币知识培训考试合格证，具备丰富的现金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操作经验。人员派驻及调离流程应符合我行要求。
五、服务质量要求
1.供应商应根据我行的操作规程、作业标准与管理要求，合理进行人员安排和岗位设置，制定外包方内部操作业流程，并抄送我行备案，所有业务处理过程必须在有效监控范围内进行。
2.金库现金清分整点应符合“五好钱捆”要求；硬币打包需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关于规范回笼硬币包装的通知》（福银〔2020〕179号）中有关金融机构上缴回笼硬币的相关要求。
六、服务数量要求
1.按我方业务需求，提供相应配套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方约定的服务交付。其中：金库现金清分整点外包服务应根据我行现金清点计划和进度要求，安排人员并协调相关资源日清日结，按要求完成现金清分整点工作（含现金异步、公交公司小面额纸币、网点上缴残损现金专用袋、外币清点、硬币打包等）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服务，确保分行库存现金及时上缴人行。
2.如遇现金清分业务高峰，经双方协商需外包方加班或增加人手，外包方人员需及时响应，时间要求如下：
（1）春节回笼高峰期，我行提出临时增加人员要求时，应在T+1个工作日内调整到位；
（2）其他现金业务量高峰期，我行提出临时增加人员要求时，应在T+2个工作日内调整到位。
七、服务供应安排
1.外包服务人员驻点我行中心金库，根据服务质量要求和服务数量要求，在合约期内按时、保质开展现金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外包服务，并保证服务的连续运作。
2.我行提供工作场地、办公用品、出纳机具、硬币打包设备、办公设施、耗材、安全保卫设施，并承担工作场地的水电及通信费用。
八、款项支付要求
[bookmark: _GoBack]以邀请函为准。
九、售后服务要求
1.外包方对于现金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服务质量应当严格执行双方协商的标准，如服务成果出现问题，外包方需承担补救及合同约定的经济赔偿责任；如出现清分整点及自助设备现金运维差错或驻点人员流动率高于约定比率，需按双方协商标准在季度结算服务费时进行扣罚。
2.外包方需为我行驻点外包现金清分整点业务单独购买受益人为我行的保险。
十、报价要求
无
十一、其他要求
无
